
志願服務申請（推薦）獎勵事蹟表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

日

申請人

（自行申請者須簽名或蓋章）

基

本

資

料

性別：

出生年月日：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（或護照號碼）

住（居）所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團體

（自行申請者須簽名或蓋章）

基

本

資

料

負責人：

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重要事蹟

1.服務時數：          時

2.服務績效：（詳附服務績效相關資料）

志願服務

運用單位

意見

負責人核章

本部審查

意見

首長核章

【法規來源】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志願服務獎勵辦法§3【更新】2012/12/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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